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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傳內容字 
10248007000號 
處分日期： 
102/03/06

發毛源養
護組合, 
神采快速
染髮乳, 
一條根貼
布及一條
根抹得輕
鬆凝膠, 
新歡系列
葛蕾蒂絲

101/05/26 
09:01~09:21
, 101/06/25 
09:00~10:00
, 101/08/06 
07:28~07:48
, 102/08/16 
07:16~07:36

廣告內容未
經主管機關
核准即宣播

內容略如下:一、101年5月26日臺中市政府衛生
局查獲播送「發毛源養護組合」廣告，宣稱：
「…我們有一罐專業的洗髮精，你在洗的過程
強化你的毛囊，給你的毛囊洗乾淨，再來幫你
頭髮拉的直，拉的直就對。再來這個是養髮液
就對，洗完髮後再用養髮液做保養，按摩就
對，給你頭殼頭皮做按摩就對，它可以給你毛
囊再度發育，使你的毛囊活化就對，你每天做
使用，清潔加保養效果加倍…。」
二、101年6月25日雲林縣政府衛生局查獲播
送「神采快速染髮乳」廣告，宣稱：「咱的神
采快速染髮液，可以說幫我們染髮兼護髮就對
了， 這是最新科技研發的，長效型草本的配
方，15分鐘輕輕鬆鬆就做好了，再來又不傷頭
皮、不傷髮質、又不含Amonia、又不會刺
鼻、不會刺激眼睛，你一次染差不多可以維
持3個月的時間，所以這長效配方又不會掉
髮…。」三、101年8月6日雲林縣政府衛生局查
獲播送「一條根貼布及一條根抹得輕鬆凝
膠」廣告，宣稱：「咱這一條根這個東西就是
這樣，他可以幫我們舒筋活血、消炎兼消
腫…老人膝蓋常常會痠痛、脖子會痠、會
麻、會痛的，這貼布拿回去貼著，貼之前先用
一條根凝膠抹一抹貼上去，馬上紓緩你的痛
苦…。」四、101年8月16日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查獲播送「新歡系列葛蕾蒂絲」廣告，宣稱：
「…皮膚問題，法令紋、魚尾紋、嘴邊肉、皮
膚暗沉、斑點、毛孔粗大，使用前後比較圖(體
驗後凹洞變淺、痘疤撫平)等文詞，且未刊載廣
告核准字號。」案經函轉嘉義縣政府衛生局查
處，復經廣告託播者代理人王逸宏陳述說
明，坦承不諱（經查記錄在卷），已違反化粧
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2項之規定，依同條例

罰鍰 
NT$200,000

信吉電視台信吉傳播股份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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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條第1項規定，核處託播人多富貿易有限公
司罰鍰新臺幣3萬5千元；此有嘉義縣政
府101年12月21日府衛藥食字第1010014477號裁
處書及102年1月29日嘉衛藥食字
第1020003164號函送側錄光碟可稽，並副知本
會在案。受處分人播出前開違法廣告行為已違
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2條第1項規定。

通傳內容字 
10200058740號 
處分日期： 
102/03/07

期股大贏
家

101/07/23 
18:00~18:30

違反法律強
制或禁止規
定 (金管會
相關法令)

內容略如下:受雇人李春華於節目中從事期貨交
易分析，有以易使人認為確可獲利之表示，及
請觀眾來電與服務人員洽詢等方式招攬客戶之
廣告行為，核已違反期貨管理法令。前揭內容
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定違反期貨顧問事業
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爰依期貨交
易法第119條第1項第2款規定，核處運達證券投
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罰鍰新臺幣24萬元，此有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2年1月23日金管證期字
第10200023561號裁處書可稽。受處分人播出前
開違法節目之行為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17條第1款規定。期股大贏家

罰鍰 
NT$200,000

運通財經台運豐國際多媒體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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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傳內容字 
10248007980號 
處分日期： 
102/03/14

漲聲響起 101/11/07 
15:00~15:30

違反法律強
制或禁止規
定 (金管會
相關法令)

內容略如下:主持人啟發投顧前業務人員楊昇忠
於節目中從事證券投資分析時，有引用其他易
使人認為確可獲利之類似文字或表示之違規情
事。前揭內容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定違反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14條第1項第14款
規定，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第102條、第111條及第117條規定，處啟發投顧
糾正及罰鍰新臺幣60萬元，此有該
會102年1月30日金管證投罰字第1010059936號
裁處書可稽。受處分人播出前開違法節目之行
為，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7條第1款規定。

罰鍰 
NT$100,000

東森財經新聞
台

東森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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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傳內容字 
10200080890號 
處分日期： 
102/03/20

風起雲湧 101/11/06 
18:30~19:00

違反法律強
制或禁止規
定 (金管會
相關法令)

內容略如下:主持人啟發投顧前業務人員楊昇忠
於節目中從事證券投資分析時，有下列違規情
事：未依規定於提供證券投資分析建議時，作
成投資分析報告，載明合理分析基礎及根
據。在電視媒體未列合理研判分析依據，對不
特定人就個別有價證券之買賣進行推介。前揭
行為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定違反證券投資
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11條第1項及第14條第1項
第11款之規定，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第102條、第111條第8款及第117條規定，核處
啟發投顧糾正及罰鍰新臺幣60萬元。此有該
會102年1月30日金管證投罰字第1010059936號
裁處書及102年2月19日金管證投字
第1020004981號函送之節目側錄光碟可稽；受
處分人播出前開違法節目之行為，已違反衛星
廣播電視法第17條第1款規定。

罰鍰 
NT$200,000

財訊財經台財訊國際傳播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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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 元件件 核處金額：警告： NT$700,000 4  0


